
附
件

1

河
北
省
人
力
资
源
和
社
会
保
障
领
域
保
留
证
明
事
项
基
本
目
录

序 号
事
项

名
称

事
项

用
途

设
定
依
据

索
证

部
门

出
具

部
门

备 注
法
律

法
规

国
务
院
决
定

规
章
等
程
序
性
规
定

1
学

校
资

产
证
明

申
请

筹
设

、
正

式
设

立
实

施
以

职
业

技
能

为
主

的
职

业
资

格
培

训
、

职
业

技
能

培
训

的
民

办
学
校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民
办
教
育
促
进
法
》（

20
18

年
12

月
29

日
第

三
次

修
正

）
第

十
二

条
、

第
十
三
条
、
第
十
五
条

省
、
市
、

县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部

门
，

市
、
县
行

政
审

批
部
门

银
行

、
会

计
师

事
务

所
、

其
他

具
有

验
资

资
格

的
机

构

2

中
外

合
作

办
学

机
构

资
产

的
有

效
证
明

申
请

筹
备

设
立

、
正

式
设

立
实

施
职

业
技

能
培

训
的

中
外

合
作

办
学
机
构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中
外
合
作
办
学
条
例
》

（
国

务
院

令
第

37
2

号
，
20
19

年
3
月

2
日

第
二
次
修
订
）
第
十
二

条
、
第
十
四
条
、
第
十

七
条

省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厅

银
行

、
会

计
师

事
务

所
、

其
他

具
有

验
资

资
格

的
机

构

3

最
高

学
位

（
学

历
）

证
书

或
相

关
批

准
文

书
、

职
业

资
格
证
明

申
请

办
理

外
国

人
来

华
工

作
许
可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出
境

入
境

管
理

法
》

第
四

十
一
条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外
国

人
入

境
出

境
管

理
条
例
》
（
国
务
院
令

第
63
7
号
）
第
十
六
条

《
外

国
人

在
中

国
就

业
管
理
规
定
》
（
20
17

年
3
月

13
日

人
力

资
源

和
社

会
保

障
部

令
第

32
号

）
第

七
条

、
第
十
一
条

省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厅

驻
外

使
、

领
馆

；
申

请
人

获
得

学
位

（
学

历
）

所
在

国
驻

华
使

、
领

馆
；

我
国

学
历

认
证

机
构

；
港

澳
特

别
行

政
区

和
台

湾
地

区
公

证
机

构
；

行
业

主
管
部
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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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体

检
证

明

申
请

办
理

外
国

人
来

华
工

作
许
可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出
境

入
境

管
理

法
》

第
四

十
一
条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外
国

人
入

境
出

境
管

理
条
例
》
（
国
务
院
令

第
63
7
号
）
第
十
六
条

《
外

国
人

在
中

国
就

业
管
理
规
定
》
（
20
17

年
3
月

13
日

人
力

资
源

和
社

会
保

障
部

令
第

32
号

）
第

七
条

、
第
十
一
条

省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厅

检
验

检
疫

机
构

5

拟
聘

用
外

国
人

履
历

证
明

、
从

事
该

项
工

作
的

资
格

证
明

申
请

办
理

外
国

人
来

华
工

作
许
可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出
境

入
境

管
理

法
》

第
四

十
一
条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外
国

人
入

境
出

境
管

理
条
例
》
（
国
务
院
令

第
63
7
号
）
第
十
六
条

《
外

国
人

在
中

国
就

业
管
理
规
定
》
（
20
10

年
11

月
12

日
人
力
资

源
和

社
会

保
障

部
令

第
7
号
）
第
七
条
、
第

十
一
条

省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厅

原
用
人
单
位

6
无

犯
罪

记
录

证
明

申
请

办
理

外
国

人
来

华
工

作
许
可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出
境

入
境

管
理

法
》

第
四

十
一
条

《
外

国
人

在
中

国
就

业
管
理
规
定
》
（
20
10

年
11

月
12

日
人
力
资

源
和

社
会

保
障

部
令

第
7
号
）
第
七
条

省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厅

申
请

人
国

籍
国

或
经

常
居

住
地

警
察

、
安

全
、

法
院

等
部

门
出

具
并

经
我

驻
外

使
、

领
馆

认
证

或
外

国
驻

华
使

、
领

馆
认

证
在

港
澳

特
别

行
政

区
和

台
湾

地
区

出
具

的
无

犯
罪

记
录

证
明

，
应

经
所

在
地

区
公

证
机

关
公

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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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
供
养

直
系

亲
属

与
死

者
关

系
证

明
（

通
过

告
知

承
诺

制
、

部
门

间
数

据
共

享
核
查
）

办
理

养
老

保
险

丧
葬

补
助

金
、

抚
恤

金
核

定
；

个
人

账
户

一
次

性
支

付
核

定
（

养
老

保
险

服
务
）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社
会
保
险
法
》
（
20
18

年
12

月
29

日
修
正
）
第
十

七
条
、
第
十
四
条

《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部

关
于

印
发

机
关

事
业

单
位

工
作

人
员

基
本

养
老

保
险

经
办

规
程
的
通
知
》
（
人
社

部
发
〔
20
15
〕
32

号
）

第
四
十
条
、
第
四
十
一

条 《
关

于
印

发
基

本
养

老
保

险
经

办
业

务
规

程
（
试
行
）
的
通
知
》

（
劳

社
险

中
心

函
〔
20
03
〕
38

号
）
第
六

十
六
条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部
门

公
安
派
出
所

8

离
退

休
人

员
死

亡
证

明
（

通
过

告
知

承
诺

制
、

部
门

间
数

据
共

享
核

查
）

办
理

养
老

保
险

丧
葬

补
助

金
、

抚
恤

金
核

定
；

个
人

账
户

一
次

性
支

付
核

定
（

养
老

保
险

服
务
）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社
会
保
险
法
》
（
20
18

年
12

月
29

日
修
正
）
第
十

七
条
、
第
十
四
条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劳
动

保
险

条
例

》
（
19
53

年
1
月

2
日
修

正
）
第
十
四
条

《
国

务
院

关
于

建
立

统
一

的
城

乡
居

民
基

本
养

老
保

险
制
度
的
意
见
》
（
国

发
〔
20
14
〕
8
号
）

七
、
养
老
保
险

待
遇
领
取
条
件
：
有

条
件

的
地

方
人

民
政

府
可

以
结

合
本

地
实

际
探

索
建

立
丧
葬
补
助
金
制
度
。

《
机

关
事

业
单

位
工

作
人

员
基

本
养

老
保

险
经
办
规
程
的
通
知
》

（
人
社
部
发
〔
20
15
〕

32
号
）
第
四
十
条
、
第

四
十
一
条

《
关

于
印

发
基

本
养

老
保

险
经

办
业

务
规

程
（
试
行
）
的
通
知
》

（
劳

社
险

中
心

函
〔
20
03
〕
38

号
）
第
六

十
六
条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部
门

公
安
部
门

9

死
亡

证
明

材
料

（
通

过
告

知
承

诺
制

、
部

门
间

数
据

共
享

核
查
）

办
理

基
本

养
老

保
险

个
人

账
户

一
次

性
支

付
核

定
（

养
老

保
险

服
务
）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社
会
保
险
法
》
（
20
18

年
12

月
29

日
修
正
）
第
十

四
条

《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部

关
于

印
发

机
关

事
业

单
位

工
作

人
员

基
本

养
老

保
险

经
办

规
程
的
通
知
》
（
人
社

部
发
〔
20
15
〕
32

号
）

第
四
十
一
条

《
关

于
印

发
基

本
养

老
保

险
经

办
业

务
规

程
（
试
行
）
的
通
知
》

（
劳

社
险

中
心

函
〔
20
03
〕
38

号
）
第
六

十
四
条
、
第
七
十
三
条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部
门

公
安
部
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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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

能
够

确
定

指
定

受
益

人
、

法
定

继
承

人
继

承
权

的
公

证
文
书

城
乡

居
民

基
本

养
老

保
险

注
销
登
记

《
国

务
院

关
于

建
立

统
一

的
城

乡
居

民
基

本
养

老
保

险
制
度
的
意
见
》
（
国

发
〔

20
14

〕
8
号

）
第
七
条

《
城

乡
居

民
基

本
养

老
保

险
经

办
规

程
》

（
人
社
部
发
〔
20
19
〕

84
号
）
第
三
十
七
条
、

第
三
十
八
条

人
力

资
源

和
社

会
保

障
部
门

公
证
机
构

11

用
于

申
请

工
伤

认
定

的
近

亲
属

关
系

证
明

（
结

婚
证

、
户

口
簿

、
出

生
证

明
等

不
能

证
明

的
）

申
请

工
伤

认
定

（
申

请
人

资
格
）

《
工

伤
保

险
条

例
》

（
国

务
院

令
第

58
6

号
）
第
十
七
条

省
、
市
人

力
资

源
和

社
会

保
障

部
门

原
户

籍
地

公
安

派
出

所
或

基
层

群
众

自
治
组
织

12
经

济
困

难
证
明

申
领

遗
属

生
活
困
难
补
助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社
会
保
险
法
》
（
20
18

年
12

月
29

日
修
正
）
第
十

七
条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劳
动

保
险

条
例

实
施

细
则

修
正

草
案

》
（
19
53

年
1
月

26
日

劳
动
部
颁
布
）
第
四
十

五
条
、
第
四
十
六
条

市
、
县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部
门

遗
属

供
养

亲
属

户
籍

所
在

地
乡

镇
政

府
（

街
道

办
事

处
）

13

抢
险

救
灾

等
维

护
国

家
利

益
、

社
会

公
共

利
益

活
动

中
受

到
伤

害
的

证
明

工
伤

认
定

申
请

《
工

伤
保

险
条

例
》

（
国

务
院

令
第

58
6

号
）

第
十

五
条

《
河

北
省

奖
励

和
保

护
见

义
勇

为
条

例
》

（
20
15

年
1
月

1
日
起

施
行
）
第
十
二
条

省
、
市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部
门

见
义

勇
为

行
为

发
生

地
公

安
机

关
、

应
急

管
理

部
门

、
乡

镇
人

民
政

府
、

街
道

办
事

处
、

有
关

人
民

团
体

或
者

村
（
居
）
委
会

— 8 —



14

与
工

亡
职

工
关

系
的

证
明

（
结

婚
证

、
居

民
户

口
簿

、
《

出
生

医
学

证
明

》
等

不
能

证
明
的
）

供
养

亲
属

抚
恤

金
申

领
（

工
伤

保
险

服
务
）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社
会
保
险
法
》
（
20
18

年
12

月
29

日
修
正
）
第
三

十
八
条

《
工

伤
保

险
条

例
》

（
国

务
院

令
第

58
6

号
）
第
三
十
九
条
、
第

四
十
一
条

《
关

于
印

发
工

伤
保

险
经
办
规
程
的
通
知
》

的
通

知
（

人
社

部
发

〔
20
12
〕
11

号
）
第
七

十
条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部
门

公
安
派
出
所

15

依
靠

工
亡

职
工

生
前

提
供

主
要

生
活

来
源

的
证

明
（

告
知

承
诺

制
办

理
）

供
养

亲
属

抚
恤

金
申

领
（

工
伤

保
险

服
务
）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社
会
保
险
法
》
（
20
18

年
12

月
29

日
修
正
）
第
三

十
八
条

《
工

伤
保

险
条

例
》

（
国

务
院

令
第

58
6

号
）
第
三
十
九
条
、
第

四
十
一
条

《
关

于
印

发
工

伤
保

险
经
办
规
程
的
通
知
》

的
通

知
（

人
社

部
发

〔
20
12
〕
11

号
）
第
七

十
条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部
门

户
籍

所
在

地
公

安
派

出
所

、
街

道
办

事
处

、
乡

镇
政
府

16
孤

儿
、

孤
寡

老
人
证
明

供
养

亲
属

抚
恤

金
申

领
（

工
伤

保
险

服
务
）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社
会
保
险
法
》
（
20
18

年
12

月
29

日
修
正
）
第
三

十
八
条

《
工

伤
保

险
条

例
》

（
国

务
院

令
第

58
6

号
）
第
三
十
九
条
、
第

四
十
一
条

《
关

于
印

发
工

伤
保

险
经
办
规
程
的
通
知
》

的
通

知
（

人
社

部
发

〔
20
12
〕
11

号
）
第
七

十
条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部
门

市
、

县
民

政
部

门
、

街
道

办
事

处
、

乡
镇
政
府

17

供
养

直
系

亲
属

经
济

收
入

情
况

证
明

（
无

固
定

收
入

证
明
）

离
退
休
（
职
）

人
员

死
亡

后
，

其
遗

属
申

请
领

取
供

养
直

系
亲

属
生
活
补
助
费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社
会
保
险
法
》
（
20
18

年
12

月
29

日
修
正
）
第
三

十
八
条

《
工

伤
保

险
条

例
》

（
国

务
院

令
第

58
6

号
）
第
三
十
九
条
、
第

四
十
一
条

劳
动

保
障

部
社

保
中

心
《

关
于

印
发

<
基

本
养

老
保

险
经

办
业

务
规

程
（

试
行

）
>
的

通
知
》
（
劳
社
险
中
心
函

〔
20
03
〕
38

号
）
第
六

十
六
条

省
、
市
、

县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部
门

基
层

群
众

自
治
组
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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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

死
亡

证
明

（
无

法
通

过
数

据
比

对
核

查
的

通
过

告
知

承
诺
制
）

失
业

保
险

丧
葬

补
助

金
和

抚
恤
金
申
领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社
会
保
险
法
》
（
20
18

年
12

月
29

日
修
正
）
第
四

十
九
条

《
失

业
保

险
条

例
》

（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国
务
院
令
第

25
8
号
）

第
十
条

《
失

业
保

险
金

申
领

发
放
办
法
》
（
中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劳
动

和
社

会
保
障
部
令
第

8
号
）

第
十
六
条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部
门

公
安
部
门

19

死
亡

证
明

（
无

法
通

过
数

据
比

对
核

查
的

通
过

告
知

承
诺
制
）

申
领

一
次

性
工

亡
补

助
金

（
含

生
活

困
难

，
预

支
50
%确

认
）
、

丧
葬

补
助

金
申
领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社
会
保
险
法
》
（
20
18

年
12

月
29

日
修
正
）
第
三

十
八
条

《
工

伤
保

险
条

例
》

（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国
务
院
令
第

58
6
号
）

第
三
十
九
条
、
第
四
十

一
条

《
关

于
印

发
工

伤
保

险
经
办
规
程
的
通
知
》

（
人
社
部
发
〔
20
12
〕

11
号
）
第
六
十
九
条

人
力

资
源

社
会

保
障

部
门

公
安
部
门

20

不
低

于
中

外
合

作
办

学
者

资
金

投
入

15
%

的
启

动
资

金
到

位
证
明

申
请

筹
备

设
立

中
外

合
作

办
学
机
构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中
外
合
作
办
学
条
例
》

（
国

务
院

令
第

37
2

号
，
20
19

年
3
月

2
日

修
订
）
第
十
四
条

省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厅
（
委
托

市
级

实
施
）

银
行

、
会

计
师

事
务

所
、

其
他

具
有

验
资

资
格

的
机

构

21

终
止

或
者

解
除

劳
动

关
系

的
证

明

失
业
登
记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社
会
保
险
法
》
（
20
18

年
12

月
29

日
修
正
）
第
五

十
条

市
、
县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部
门

原
用
人
单
位

22
死

亡
证

明
申

请
工

伤
认

定

《
中

华
人

民
共

和
国

社
会
保
险
法
》
（
20
18

年
12

月
29

日
修
正
）
第
三

十
六
条

《
工

伤
保

险
条

例
》

（
国

务
院

令
第

58
6

号
）
第
十
五
条

市
、
县
人

力
资

源
社

会
保

障
部
门

法
院

、
公

安
机

关
、

医
疗

机
构

、
村

（
居
）
委
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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